附件3

项目清单

一、市民中心办公区域和功能区域，约5930平方米（包括但不限于：办公室、政务服务中心后台部分、综合指挥中心、档案室）。
二、港澳大道2333号9栋3楼，约1000平方米（包括但不限于：办公室、会议室、庭审室）。
三、上述清除后的效果须达到或低于国家规定的甲醛含量标准（0.08毫克每立方）。
（项目详情咨询：练先生，联系电话：0756-8933321）

